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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要闻

单位公章将办“电子身份证”
8月1日起逐步更换使用编码印章

本报聊城7月8日讯（记者
刘铭 通讯员 付延涛 王维民）
像每个人对应唯一的身份证号

码一样，8月1日起，聊城各单位的
公章都要对应一个唯一的身份数
据。新公章以及查验系统启用后，
将有效遏制非法刻制印章和利用
假印章制作假证件、假合同、假票
据等违法犯罪活动。

记者从聊城警方处获悉，聊
城将推行印章业治安管理信息
系统，对单位公章实行网络化审
批，每枚印章对应唯一的身份数
据。公章通过比对系统即时查

询，当场能辨别真伪。聊城市政
府办公室通知要求，从今年8月1
日起，在聊城行政区域内，凡新
成立的企事业单位、院校、社会
团体和民办非企业机构等刻制
公章，一律制作编码防伪印章；
市内企事业单位、院校、社会团
体和民办非企业机构等现有的
各类公章，应自8月1日起逐步更
换使用编码印章。

据聊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工
作人员介绍，各单位以往使用的印
章大部分存在制作工艺技术简单、
极易仿刻伪造、资源不能共享等缺

陷，个别刻章业户为赢利违规承制
手续不全或没有手续的公章。印章
在制作过程中将随机生成防伪识
别纹络，使每枚印章具有唯一的身
份数据，可通过印章比对系统快速
查询印章真伪。该系统还可实现与
工商、税务、金融等单位的信息共
享，成为预防和遏制非法刻制印章
以及利用伪印章制作假证件、假合
同、假票据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杀
手锏”。

据介绍，用章单位需持有关证
明，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
门申请刻章。

相关新闻

只要花上三五十元钱

不用介绍信可刻公章

本报聊城7月8日讯（记
者 刘铭） 公章是具有法
律效力的重要凭证，一些人
为获取利益，竟私自刻制单
位公章。7月7日，记者在聊城
市区走访发现，街面上一些
刻章部要价30元—50元便可
刻制一枚公章，但只能使用
不让带走。警方表示，私自刻
制公章属于违法行为。

7月7日下午，在市区建
设西路，一家打字复印店门
口挂着刻章的牌子，店内一
张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印章模
具。店内一女士听说记者要
刻公章，首先询问刻哪类公
章，当得知记者要办理介绍
信需使用聊城某高校公章
时，该女士犹豫了一下表示，
章倒是能刻，但不能带走，需
盖章的把介绍信填好后可以
带到店里盖章，一枚公章30
块钱。

在建设东路一家门头房
内，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印制
的资料，见记者要刻公章，店
内一男子说刻公章必须有介
绍信，否则不能刻，记者再三
说明只是给一封介绍信上盖
章时，该男子表示可以刻，但
只能用不能带走。男子介绍，

私自刻公章是违法的，“盖完
章后我们就把公章销毁”。

记者走访建设路、柳园
路、利民路上的7家刻章部，看
到多数标记有“电脑刻章，立
等可取”字样，在没有任何证
明信的情况下均表示可以刻
章，价格在30元—50元不等，
只要记者提供印章样板即可。

聊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工作人员介绍，刻制印章属
于特种行业，持有合法证照
的刻章部只能在公安机关指
定的经营地点承接印章，不
准擅自增设接工点或委托他
人代接刻制公章业务。另外，
刻章部不准私刻公章，不得
摆卖公章坯料，伪造、变造印
章均属违法行为。

根据公安部门规定，需
要刻制包括冠以单位全称的
专用业务章、经济合同章、财
务专用章等的单位，必须提
交所需材料到公安机关办理
审批核准手续，审批合格后
方能刻制。警方提醒说，为维
护经济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的
合法权益，企事业单位得到
公安机关批准后，一定要到
有资质的印章公司去刻制印
章。

“习武”热
7月8日下午，在聊城一家跆拳道馆内，一些考完试的学生正在学

习跆拳道。暑期即将到来，跆拳道、柔道、武术、篮球、乒乓球等健身类
培训班受到孩子们的青睐。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